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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前行的脚步，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多样、经济法治渐趋成熟完善，经济生
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决定有明确的规则指引，产生合理的行为预期，达到满意的效果。
本书侧重于从实务角度介绍经济法理论，经济实体法部分共分十四章，主要涉及目前经济法体系中的
重要部门法，如公司法、破产法、合同法、担保法、证券法、保险法等。
作者力图以深人浅出的语言、清晰严谨的条理、简明扼要的案例，从庞大而繁杂的法律体系中抽取重
要内容进行阐述，便于读者理解并掌握基础经济法知识。
本书最后一章还介绍了民事诉讼和仲裁的司法程序，以期读者能在学习了经济法之实体法后，也对经
济法之程序法有所了解，领略我国现行经济法治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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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也分为定期会议与临时会议。
但召集时间、条件、程序和议事规则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不尽相同。
我国《公司法》要求每年召开一次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在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2个月内召开：第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的人数或公
司章程所定人数的三分之二时；第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第三，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第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第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第
六，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案例中，甲、乙仅以董事名义无权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应由董事会提议或甲以股东名义提议召开
。
召开股东大会，应当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20日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
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前通知各股东。
发行无记名股票的，应当于会议召开30日前公告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
案例中股东大会召集的通知时间符合规定。
股东大会会议的议事规则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议事规则的不同之处如下：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所
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
但是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但是，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
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转让、受让重大资产或者对外提供担保等事项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
议的，董事会应当及时召集股东大会会议，由股东大会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
案例中，股东大会有权对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作出决议，但该决议没有达到法定通过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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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法(第3版)》：通用经济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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